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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投资项目名称：高等级海洋装备电缆及海洋特种电缆产业基地 

交易对方名称：浙江定海工业园区管委会 

拟投资总金额：15 亿元，分二期实施，其中一期为高等级海洋装备电缆

产业基地，拟投资 9 亿元；二期为海洋特种电缆生产基地，拟投资 6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该对外投资项目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正式实施，本次投资项目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但总体风险可控。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项目概况 

2016年3月18日，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

江定海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公司拟在浙江定海工业园区内

设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并由该子公司投资建设高等级海洋装备电缆及海洋特

种电缆产业基地，拟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子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10000

万元，拟征用土地约595亩，分二期实施，其中一期为高等级海洋装备电缆产

业基地，用地约298亩，投资9亿元；二期为特种电缆生产基地，用地约297



亩，投资6亿元。 

该项目资金由公司自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

发行债券等。 

因该项目投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故本次对外投

资事项的正式实施需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该项目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浙江定海工业园区成立于2006年4月，为省级工业园区，曾荣获“浙江省

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工业园区”称号，区域范围面积约为72平方公里，隶属于

浙江省海洋产业集聚区重要版块，包括园区管委会主体开发建设的核心区块

和由园区管委会授权管理的区块。其中核心区块位于舟山本岛西北部的岑港、

小沙、马岙的濒海区域。区域内岸线条件优越，可供开发海岸线长约16公里，

呈东西走向，面向长白水道，具有建设深水泊位和发展临港产业的天然优势。 

二、 该投资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5年 11 月 15 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

向横向经济轴带。积极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壮大海洋经济，

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舟山国家海洋新区是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公司拟投资的高等级海

洋装备电缆及海洋特种电缆产业基地有利于舟山海洋装备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该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宏观战略

及产业导向，也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有利于加快公司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提升公司在海洋装备电缆及海洋特种电缆领域的核心竞争能力，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该对外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  

1、未来宏观经济环境的下行风险 

2015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至25年来最低的6.9%，宏观经济的下行风险会

影响整体项目的实施。  

2、运营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良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若本投资项

目获得审核通过并实施，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公司

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产销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将在资源整合、科研开发、

市场开拓等方面对公司管理层提出更高的要求。 

3、资金筹集风险 

该项目对资金需求较大，虽然公司已充分考虑资金筹集的各种渠道，但

若实际筹集资金未达到项目建设所需，则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一定影响。 

4、该对外投资项目尚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实施并密切跟进项目进度，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九日 

 


